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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限额提高
基本医最高支付78000元 大额医保最高支付270000元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秦昕 通
讯员 翟山 崔逢莉)30日，记者从
潍坊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获
悉，潍坊将从4月1日起调整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政策，提高统筹基金最高
支付限额，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最高支付限额由60000元提高到78000

元，大额医疗保险基金最高支付限
额由240000元提高到270000元。

记者从潍坊市社保中心了解
到，自2012医疗年度起，提高统筹基
金最高支付限额。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大
额医疗保险基金，本次调整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由原来的300000元，调整
为348000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由原来的
60000元提高到78000元，大额医疗保
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由240000元提高
到270000元。

新调整的基本医疗保险标准，
将降低个人住院自负起付金额。参
保人员在一个医疗年度内，第一次
住院的起付标准调整为，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由去年的400元调整为300

元，一级医院由去年的500元调整为
400元，二级医院由去年的700元调整
为600元，三级医院900元保持不变；
第二次住院，根据医院等级不同分
别按上述标准减100元；从第三次住
院开始，个人将不再承担起付标
准。

同时记者了解到，调整基本医
疗保险住院床位费最高支付标准。
将基本医疗保险一、二、三级医院
的日床位费最高支付标准调整为10

元，20元，30元。其中，精神病院、
传染病院及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传
染科病床的床位费，在上款标准的
基础上每天加2元；烧伤病床床位费
在上款标准的基础上每天加3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补助大额
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的比例由
40%调整为50%。公务员医疗补助经
费补助门诊特殊慢性病个人负担部
分的比例由30%调整为50%。

明确对超大额医疗保险限额医

疗费用的补助标准。参加公务员医
疗补助的人员患病，超过大额医疗
保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符合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由
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支付80%，一
个医疗年度最多补助120000元。

普通职工
所有企业的退休人

员新增的养老金将分为
两个部分。按照潍坊标
准，第一部分潍坊每人
每月按160元增加，这部
分是固定增加的退休人
员养老金。第二部分是
按照个人情况不同进行
调整，养老保险金按照
2011年12月份本人月基
本养老金的 4 %计算增
加。

特殊职工
具有高级职称的退

休科技人员，正高级职
称每人每月提高490元，
副高级职称每人每月提
高290元。

1949年1月1日至9月
3 0日期间参加革命工
作、享受当地人民政府
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提高
200元。

2011年12月31日前，
年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
(以办理退休手续时按

规定确定的出生年月计
算，下同)、年满75周岁不
满80周岁和年满80周岁
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
分别提高40元、70元和
140元。其中，2011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期间达到
70周岁、75周岁和80周岁
的，每人每月再分别提
高150元、70元和130元。

同时具备上述两项
以上(含两项)条件的退
休人员，可重复享受。

退职人员
对符合条件的退职

人员，按退休人员普遍
调整的办法分两部分增
加养老金。第一部分按
统筹所在市 (省直管企
业)退休人员标准的80%

计算增加，第二部分按
与退休人员相同的办法
增加。

同时，对符合一定
年龄条件的退职人员，
将参照该年龄段退休人
员的规定执行。

本报记者 秦昕

养老金待遇也提高啦

30日，记者获悉，山东省调整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政策，2011年12月31日前已
按规定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退职人员的养
老金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公务员医疗补助新标准政策
调整

报销范围增加21种门诊特殊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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